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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經基金管理會定期評估之經營績效，如未達委託案所訂之目標收益率，得隨

時視情況終止契約；以及受託機構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致損及委託資產及其收益

時，基金管理會得終止契約。惟相關合約條文卻未見受託資產價值減損達一定百分

比時，應立即終止契約之停損機制，雖其合約附件之投資業務經營計畫建議書規定

，受託機構應建立與說明相關投資之停損、停利機制，惟恐未有效規範，以致安泰

投信投資盈正虧損已達 35.27%始出清持股，有擴大委託經營損失之疑慮。爰此，建

議退撫基金於 1 個月內提出經營計畫建議書之內控與稽核規範、短線進出造成虧損

個股之查核、委託投資契約及其他停損措施，並至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廖正井 潘孟安  

15.鑒於目前退撫基金之治理清償能力問題導因於人口老化現金流入低於現金流出，又

基金亦發生投資失利遭受損失之情事，故應適度揭露公司治理指標及投資管理指標

，俾於受益對象了解基金之治理。爰此，建議退撫基金於 1 個月內公告委員名單、

專業背景、出席委員會次數。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廖正井 潘孟安  

主席：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部分保留協商。 

報告院會，本案各單位或基金別預算及決議均採行保留。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請王院

長召集協商。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8）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1 案：「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

請審議『中華民國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案（含財政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報告暨內政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信託基金

審查報告部分；其餘各委員會尚未審查完竣未及列入），建請由王院長召集協商，俾利儘速完成

立法程序，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賴士葆 

主席：現在作以下決議：請王院長召集協商；協商後再行處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民事訴訟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及「非訟

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討論決

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現已完成協商，宣

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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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  點：立法院紅樓 302 會議室 

協商主題： 

司法院函請審議「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

草案」、「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 

壹、「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第五百二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修正。 

二、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貳、「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十二條修正為： 

「第十二條  本法自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修正第五百八十三條、第

五百八十五條、第五百八十九條、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第五百九十條及增訂第五

百九十條之一於施行之日施行外，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參、「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一、第一百九十八條修正為： 

「第一百九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二、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廖正井   

協 商 代 表：王育敏  吳育昇  林鴻池  尤美女  黃文玲  

賴士葆  柯建銘  潘孟安（柯代）   蔡其昌  

邱議瑩  林世嘉  林德福  李桐豪   

主席：請問院會，對上述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

論處理。 

現在依序進行逐條討論。先進行「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宣讀第十八條。 

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八 條  因自然人死亡而生效力之行為涉訟者，得由該自然人死亡時之住所地法院管轄。 

前項法院不能行使職權，或訴之原因事實發生於該自然人居所地，或其為中華民

國人，於死亡時，在中華民國無住所或住所不明者，定前項管轄法院時，準用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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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主席：第十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九條。 

第三十九條  本節之規定，於司法事務官、法院書記官及通譯準用之。 

主席：第三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十九條。 

第六十九條  訴訟代理人，應於最初為訴訟行為時，提出委任書。但由當事人以言詞委任，經法

院書記官記明筆錄，或經法院、審判長依法選任者，不在此限。 

前項委任或選任，應於每審級為之。但當事人就特定訴訟於委任書表明其委任不

受審級限制，並經公證者，不在此限。 

主席：第六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十七條之十九。 

第七十七條之十九  聲請或聲明不徵費用。但下列第一款之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五百元；第

二款至第七款之聲請，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一、聲請發支付命令。 

二、聲請參加訴訟或駁回參加。 

三、聲請回復原狀。 

四、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 

五、聲請假扣押、假處分或撤銷假扣押、假處分裁定。 

六、（刪除） 

七、聲請公示催告或除權判決。 

主席：第七十七條之十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百四十條之四。 

第二百四十條之四  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

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但支付命令經異議者，除有第五百十

八條所定或其他不合法之情形，由司法事務官駁回外，仍適用第五百十九條規定

。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送請法院裁定之。 

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 

前項裁定，應敘明理由，並送達於當事人。 

主席：第二百四十條之四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百八十條。 

第三百八十條  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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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請求繼續審判。 

請求繼續審判者，應繳納第八十四條第二項所定退還之裁判費。 

第五百條至第五百零二條及第五百零六條之規定，於第二項情形準用之。 

第五編之一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於第一項情形準用之。 

主席：第三百八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百八十九條。 

第三百八十九條  下列各款之判決，法院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一、本於被告認諾所為之判決。 

二、（刪除） 

三、就第四百二十七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 

四、（刪除） 

五、所命給付之金額或價額未逾新臺幣五十萬元之判決。 

計算前項第五款價額，準用關於計算訴訟標的價額之規定。 

第一項第五款之金額或價額，準用第四百二十七條第七項之規定。 

主席：第三百八十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百十六條。 

第四百十六條  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法院提起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

解之訴。 

前項情形，原調解事件之聲請人，得就原調解事件合併起訴或提起反訴，請求

法院於宣告調解無效或撤銷調解時合併裁判之。並視為自聲請調解時，已經起訴。 

第五百條至第五百零二條及第五百零六條之規定，於第二項情形準用之。 

調解不成立者，法院應付與當事人證明書。 

第五編之一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於第一項情形準用之。 

主席：第四百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百二十條之一。 

第四百二十條之一  第一審訴訟繫屬中，得經兩造合意將事件移付調解。 

前項情形，訴訟程序停止進行。調解成立時，訴訟終結。調解不成立時，訴

訟程序繼續進行。 

依第一項規定移付調解而成立者，原告得於調解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內聲請退

還已繳裁判費三分之二。 

第二項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準用第三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請求

人並應繳納前項退還之裁判費。 

主席：第四百二十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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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四百二十七條。 

第四百二十七條  關於財產權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

所定之簡易程序。 

下列各款訴訟，不問其標的金額或價額一律適用簡易程序： 

一、因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期租賃或定期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二、雇用人與受雇人間，因僱傭契約涉訟，其僱傭期間在一年以下者。 

三、旅客與旅館主人、飲食店主人或運送人間，因食宿、運送費或因寄存行李

、財物涉訟者。 

四、因請求保護占有涉訟者。 

五、因定不動產之界線或設置界標涉訟者。 

六、本於票據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七、本於合會有所請求而涉訟者。 

八、因請求利息、紅利、租金、退職金或其他定期給付涉訟者。 

九、因動產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所生之爭執涉訟者。 

十、因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六款至第九款所定請求之保證關係涉訟者。 

不合於前二項規定之訴訟，得以當事人之合意，適用簡易程序，其合意應以文

書證之。 

不合於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訴訟，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當事人不抗辯而為本案之

言詞辯論者，視為已有前項之合意。 

第二項之訴訟，案情繁雜或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逾第一項所定額數十倍以上

者，法院得依當事人聲請，以裁定改用通常訴訟程序，並由原法官繼續審理。 

前項裁定，不得聲明不服。 

第一項所定數額，司法院得因情勢需要，以命令減至新臺幣二十五萬元，或增

至七十五萬元。 

主席：第四百二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百三十一條。 

第四百三十一條  當事人於其聲明或主張之事實或證據，以認為他造非有準備不能陳述者為限，

應於期日前提出準備書狀或答辯狀，並以繕本或影本直接通知他造；其以言詞為陳

述者，由法院書記官作成筆錄，送達於他造。 

主席：第四百三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百二十六條。 

第五百二十六條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 

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

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雖經釋明，法院亦得命債權人供擔保後為假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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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或妻基於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聲請假扣押者，前項法院所命供擔保之金

額不得高於請求金額之十分之一。 

主席：第五百二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百二十九條。 

第五百二十九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五百二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九編編名、第一章章名及第五百六十八條。 

第九編  （刪除） 

第一章  （刪除） 

第五百六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九編編名、第一章章名及第五百六十八條均刪除。 

宣讀第五百六十九條。 

第五百六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六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條。 

第五百七十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一條。 

第五百七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一條之一。 

第五百七十一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一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二條。 

第五百七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二條之一。 

第五百七十二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二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三條。 

第五百七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四條。 

第五百七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四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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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五百七十五條。 

第五百七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五條之一。 

第五百七十五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五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六條。 

第五百七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七條。 

第五百七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八條。 

第五百七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七十九條。 

第五百七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七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條。 

第五百八十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一條。 

第五百八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二條。 

第五百八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二條之一。 

第五百八十二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二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二章章名及第五百八十三條。 

第二章 （刪除） 

第五百八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二章章名及第五百八十三條均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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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八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五條。 

第五百八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六條。 

第五百八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七條。 

第五百八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八條。 

第五百八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九條。 

第五百八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 

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條。 

第五百九十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條之一。 

第五百九十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一條。 

第五百九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二條。 

第五百九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三條。 

第五百九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三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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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五百九十四條。 

第五百九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五條。 

第五百九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六條。 

第五百九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三章章名及第五百九十七條。 

第三章 （刪除） 

第五百九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三章章名及第五百九十七條均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八條。 

第五百九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五百九十九條。 

第五百九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五百九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條。 

第 六 百 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一條。 

第六百零一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一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二條。 

第六百零二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二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三條。 

第六百零三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三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四條。 

第六百零四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四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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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零五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五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六條。 

第六百零六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六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七條。 

第六百零七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七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八條。 

第六百零八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八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九條。 

第六百零九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九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零九條之一。 

第六百零九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六百零九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條。 

第六百十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一條。 

第六百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二條。 

第六百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三條。 

第六百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四條。 

第六百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五條。 

第六百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五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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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六百十六條。 

第六百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六條之一。 

第六百十六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六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七條。 

第六百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八條。 

第六百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十九條。 

第六百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條。 

第六百二十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一條。 

第六百二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二條。 

第六百二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三條。 

第六百二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 

第六百二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一。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二。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二  （刪除） 



 

 158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18 期 院會紀錄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二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三。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三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三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四。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四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四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五。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五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五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六。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六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六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七。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七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之七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八。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八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八刪除。 

宣讀第四章章名及第六百二十五條。 

第四章 （刪除） 

第六百二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四章章名及第六百二十五條均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六條。 

第六百二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七條。 

第六百二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八條。 

第六百二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二十九條。 

第六百二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二十九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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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六百三十條。 

第六百三十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一條。 

第六百三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二條。 

第六百三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三條。 

第六百三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四條。 

第六百三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五條。 

第六百三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六條。 

第六百三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七條。 

第六百三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八條。 

第六百三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三十九條。 

第六百三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三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六百四十條。 

第六百四十條  （刪除） 

主席：第六百四十條刪除。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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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三讀。宣讀。 

刪除民事訴訟法第九編編名、第一章章名、第五百六十八條至第五百八十

二條之一、第二章章名、第五百八十三條至第五百九十六條、第三章章名

、第五百九十七條至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八、第四章章名及第六百二十五條

至第六百四十條條文；並修正第十八條、第三十九條、第六十九條、第七

十七條之十九、第二百四十條之四、第三百八十條、第三百八十九條、第

四百十六條、第四百二十條之一、第四百二十七條、第四百三十一條及第

五百二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如下決議：「民事訴訟法刪除第九編編名、第一章章名、第五百六十八條至第五百八

十二條之一、第二章章名、第五百八十三條至第五百九十六條、第三章章名、第五百九十七條至

第六百二十四條之八、第四章章名及第六百二十五條至第六百四十條條文；並將第十八條、第三

十九條、第六十九條、第七十七條之十九、第二百四十條之四、第三百八十條、第三百八十九條

、第四百十六條、第四百二十條之一、第四百二十七條、第四百三十一條及第五百二十六條條文

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接續進行「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宣讀第十二條協商條文。 

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二 條  本法自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之日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二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除修正第五百八十三條、第五

百八十五條、第五百八十九條、第五百八十九條之一、第五百九十條及增訂第五百九

十條之一於施行之日施行外，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四月十六日修正之民事訴訟法，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二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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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決議：「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

異議，通過。 

繼續進行「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宣讀第五條。 

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五 條  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之三規定，除別有規定外

，於非訟事件準用之。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之一。 

第三十條之一  非訟事件之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

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主席：第三十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之二。 

第三十條之二  法院收受聲請書狀或筆錄後，得定期間命聲請人以書狀或於期日就特定事項詳為

陳述；有相對人者，並得送達聲請書狀繕本或筆錄於相對人，限期命其陳述意見。 

主席：第三十條之二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之三。 

第三十條之三  因程序之結果而法律上利害受影響之人，得聲請參與程序。 

法院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通知前項之人參與程序。 

主席：第三十條之三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法院應依職權或依聲請，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據。 

法院為調查事實，得命關係人或法定代理人本人到場。 

法院認為關係人之聲明或陳述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得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 

關係人應協力於事實及證據之調查。 

關係人就其提出之事實，應為真實、完全及具體之陳述。 

主席：第三十二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之一。 

第三十五條之一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八十條及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於非訟事

件準用之。 

主席：第三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之二。 

第三十五條之二  聲請人因死亡、喪失資格或其他事由致不能續行程序，而無依法令得續行程序

之人，其他有聲請權人得於該事由發生時起十日內聲明承受程序；法院亦得依職權

通知於一定期間內聲明承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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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聲請或依職權開始之事件，雖無人承受程序，法院認為必要時，應續行之。 

主席：第三十五條之二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五條之三。 

第三十五條之三  聲請人與相對人就得處分之事項成立和解者，於作成和解筆錄時，發生與本案

確定裁定同一之效力。 

前項和解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聲請人或相對人得請求依原程序繼續審理

，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條第四項規定。 

因第一項和解受法律上不利影響之第三人，得請求依原程序撤銷或變更和解對

其不利部分，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編之一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之規定。 

主席：第三十五條之三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條。 

第 四 十 條  法院認為不得抗告之裁定不當時，得撤銷或變更之。 

因聲請而為裁定者，其駁回聲請之裁定，非因聲請不得依前項規定為撤銷或變更

之。 

裁定確定後而情事變更者，法院得撤銷或變更之。 

法院為撤銷或變更裁定前，應使關係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裁定經撤銷或變更之效力，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不溯及既往。 

主席：第四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四條。 

第四十四條  抗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地方法院以合議裁定之。 

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因該裁定結果而法律上利益受影響之關係人有陳述意見

之機會。但抗告法院認為不適當者，不在此限。 

抗告法院之裁定，應附理由。 

主席：第四十四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六條之一。 

第四十六條之一  民事訴訟法第五編再審程序之規定，於非訟事件之確定裁定準用之。 

除前項規定外，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更以同一事由聲請再審： 

一、已依抗告、聲請再審、聲請撤銷或變更裁定主張其事由，經以無理由駁回

者。 

二、知其事由而不為抗告；或抗告而不為主張，經以無理由駁回者。 

主席：第四十六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十四條之一。 

第七十四條之一  第七十二條所定事件程序，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法院應

曉諭其得提起訴訟爭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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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情形，關係人提起訴訟者，準用第一百九十五條規定。 

主席：第七十四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章章名、第一節節名及第一百零八條。 

第四章  （刪除） 

第一節  （刪除） 

第一百零八條  （刪除） 

主席：第四章章名、第一節節名及第一百零八條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零九條。 

第一百零九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零九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條。 

第一百十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一條。 

第一百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二條。 

第一百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三條。 

第一百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四條。 

第一百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五條。 

第一百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六條。 

第一百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七條。 

第一百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七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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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一百十八條。 

第一百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十九條。 

第一百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二十條。 

第一百二十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條刪除。 

宣讀第二節節名及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二節  （刪除） 

第一百二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二節節名及第一百二十一條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二十二條。 

第一百二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一百二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二十四條。 

第一百二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二十五條。 

第一百二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二十六條。 

第一百二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二十七條。 

第一百二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二十八條。 

第一百二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八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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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一百二十九條。 

第一百二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二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條。 

第一百三十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一條。 

第一百三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 

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二。 

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二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一條之二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二條。 

第一百三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三節節名及第一百三十三條。 

第三節  （刪除） 

第一百三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三節節名及第一百三十三條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四條。 

第一百三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五條。 

第一百三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六條。 

第一百三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七條。 

第一百三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七條刪除。 



 

 166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18 期 院會紀錄 

宣讀第四節節名及第一百三十八條。 

第四節  （刪除） 

第一百三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四節節名及第一百三十八條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二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三。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三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三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四。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四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四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五。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五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五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六。 

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六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六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 

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二。 

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二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二刪除。 

宣讀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三。 

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三  （刪除） 

主席：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三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條。 

第一百四十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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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四節之一節名及第一百四十條之一。 

第四節之一 （刪除） 

第一百四十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四節之一節名及第一百四十條之一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條之二。 

第一百四十條之二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條之二刪除。 

宣讀第五節節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 

第五節 （刪除） 

第一百四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五節節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 

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二。 

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二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二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一百四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三條。 

第一百四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四條。 

第一百四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五條。 

第一百四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六條。 

第一百四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七條。 

第一百四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七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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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一百四十八條。 

第一百四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四十九條。 

第一百四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四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條。 

第一百五十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一條。 

第一百五十一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一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二條。 

第一百五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三條。 

第一百五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四條。 

第一百五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五條。 

第一百五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六條。 

第一百五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七條。 

第一百五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六節節名及第一百五十八條。 

第六節 （刪除） 

第一百五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六節節名及第一百五十八條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五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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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五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二條。 

第一百六十二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二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三條。 

第一百六十三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三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四條。 

第一百六十四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四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五條。 

第一百六十五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五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六條。 

第一百六十六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六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七條。 

第一百六十七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七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八條。 

第一百六十八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八條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九條。 

第一百六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六節之一節名及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 

第六節之一 （刪除） 

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  （刪除） 

主席：第六節之一節名及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 

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  （刪除） 

主席：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刪除。 

宣讀第七節節名及第一百七十條。 

第七節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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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條  （刪除） 

主席：第七節節名及第一百七十條均刪除。 

宣讀第一百九十八條協商條文。 

第一百九十八條  本法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一百九十八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現在休息 20 分鐘，休息後再繼續進行三讀。現在休息。 

休息（10 時 13 分） 

繼續開會（10 時 56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非訟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三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非訟事件法第三十條之一至第三十條之三、第三十五條之一至第三十

五條之三、第四十六條之一及第七十四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四章章名、第

一節節名、第一百零八條至第一百二十條、第二節節名、第一百二十一條

至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三節節名、第一百三十三條至第一百三十七條、第

四節節名、第一百三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六、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

至第一百四十條、第四節之一節名、第一百四十條之一、第一百四十條之

二、第五節節名、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五十七條、第六節節名、第一

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六十二條至第一百六十九條、第六

節之一節名、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七節節名及

第一百七十條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條、第四十四條

及第一百九十八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非訟事件法增訂第三十條之一至第三十條之三、第三十五條之一至第三十五條

之三、第四十六條之一及第七十四條之一條文；刪除第四章章名、第一節節名、第一百零八條至

第一百二十條、第二節節名、第一百二十一條至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三節節名、第一百三十三條

至第一百三十七條、第四節節名、第一百三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八條之六、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

至第一百四十條、第四節之一節名、第一百四十條之一、第一百四十條之二、第五節節名、第一

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五十七條、第六節節名、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百六十二

條至第一百六十九條、第六節之一節名、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七節節

名及第一百七十條條文；並將第五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條、第四十四條及第一百九十八條條

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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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在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2 分鐘。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11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通過的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及非訟事件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自從民國 82 年婦女團體要求建構一個劃時代的家事事

件法及家事法院後，經過 20 年的努力，終於在去年通過家事事件法，但是民事訴訟法及非訟事

件法相關之人事訴訟規定並未配合修正，今天我們把這些法修正通過後，可讓整個家事事件更集

中在家事事件法及家事法院來做專業的處理。 

民事訴訟法自民國 19 年公布施行以來，歷經 82 年，關於人事訴訟程序部分雖然經過 4 次小

修，但是從未做過全盤檢討修正。去年通過之家事事件法，將所有跟人事訴訟有關、跟婚姻家庭

有關的案件透過家事事件法的制定，把處理人的事件與處理財產的程序完全分離，讓處理人的事

件能更注重在當事人的自主、調解，而國家公權力也能介入保障婚姻中的弱勢孩子，以孩子的利

益為依歸。同時設立了一個家事法院，配置所謂的家事調查官、少年調查官及心理輔導員，並專

聘其他專業人士協助，將所有家庭紛爭一次解決，不需要奔波於途，致使一個案件衍生出許多案

件。將來所有紛爭都是源於一次解決，因此今天的通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少年及家事法院組

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7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4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1430017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司法院函請審議「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及第五條附表修正草案

」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04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751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